附表三
第27屆梅嶺獎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【團體】 退件申請表
※請確實填妥本表，印出加蓋學校/藝術才能補習班大小章及受委託人（領件人）簽署後，憑此領回退件作品，並繳回本表正本。

※僅開放未獲獎作品（未入選及入選），須於114年12月31日前線上申請退件。
	序
	報名序號
	參賽組別
	姓名
	作品名稱
	入選情形

	1
	
	
	
	
	□未入選□入選

	2
	
	
	
	
	□未入選□入選

	3
	
	
	
	
	□未入選□入選

	4
	
	
	
	
	□未入選□入選

	5
	
	
	
	
	□未入選□入選

	6
	
	
	
	
	□未入選□入選

	7
	
	
	
	
	□未入選□入選

	8
	
	
	
	
	□未入選□入選

	9
	
	
	
	
	□未入選□入選

	10
	
	
	
	
	□未入選□入選


(表列欄位不足，請自行增加列數)
本校(班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委託            全權代表本校(班)以上作品創作者，取回第27屆梅嶺獎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參賽作品共     件退還無誤，並保證於1個月內發還參賽作品予創作者。
特例此證，以玆證明。


受委託領件單位/領件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(請加蓋職章)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(請加蓋大小章)








